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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44) 
 

公告 
 

與華民航空進行的持續關連交易 
年度上限修訂 

 
謹此提述公司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及二零零六年二月十六日的公告，內容有

關公司與華民航空訂立的 TCP 合約及 LM 合約。 

 

華民航空根據 TCP 合約於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應付予港機工

程的未經審核費用為港幣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一千元，超逾公司二零零六年二月

十六日的公告所述的年度上限港幣三千零一十五萬一千元。超逾截至二零零六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上限乃屬違反上市規則第 14A.36(1) 條規定。董

事局注意到，超逾上限是因為非常規工作量增加而需根據 TCP 合約增加物料供

應。此外，由於該機隊及航班進一步增長，將使外勤維修工作增加。經考慮現

有資料後，董事局採納下述截至二零零七年、二零零八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年度，華民航空應付予公司的估計費用年度上限： 

 

(i) 根據 TCP 合約分別為港幣五千二百七十萬元、港幣五千五百萬元及港幣六

千二百萬元；及  

(ii) 根據 LM 合約分別為港幣一千八百四十萬元、港幣二千零六十萬元及港幣

一千六百萬元。 

 

由於按 TCP 合約及 LM 合約經修訂年度上限的總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所

界定的適用百分比率，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年度每年超逾

0.1% 但少於 2.5%，因此修訂年度上限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 章的公告及申報

規定。 

 
 
背景 

謹此提述公司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三日及二零零六年二月十六日的公告，內容有

關公司與華民航空訂立的 TCP 合約及 LM 合約。TCP 合約的期限由二零零四年

九月十日起為期八年，LM 合約則由二零零四年九月十二月起為期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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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二零零七年第一周知悉，華民航空根據 TCP 合約於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應付予港機工程的未經審核費用為港幣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一

千元，超逾公司二零零六年二月十六日的公告所述的年度上限港幣三千零一十

五萬一千元。超逾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上限乃屬違反

上市規則第 14A.36(1) 條規定。聯交所已表明保留權利向公司及其董事局採取

紀律行動。董事局注意到，超逾二零零六年度上限是由於除一般維修要求外另

有特別的事故、非常規工作量增加及需根據 TCP 合約增加物料供應所致。特別

是有四宗事故導致費用總計增加港幣一千萬元，當中港幣七百萬元於二零零七

年一月始開出發票予華民航空。 

 

公司設有制度監察受年度上限所規限的工程量。公司的管理會計人員會審核每

月開出發票的累計工程量，並向商務部查核年內所餘日子的預計工程量。如結

果顯示全年的總工程量很有可能超逾年度上限，管理會計人員則知會管理高

層。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華民航空根據 TCP 合約及 LM 合約為

公司營業總額帶來的貢獻合共港幣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一千元及港幣一千二百零

七萬八千元。 

 

董事局注意到，雖然二零零六年外勤維修工作的金額並未超逾上限，但由於機

隊及航班的增長，二零零七至二零零九年的預計金額將進一步增加。 

 
 
年度上限 

經考慮現有資料後，董事局已採納下述截至二零零七年、二零零八年及二零零

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年度，華民航空應付予公司的估計費用年度上限。

此項修訂乃根據華民航空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根據 TCP 合約

及 LM 合約應付予港機工程的未經審核費用，以及在考慮到華民航空於二零零

七年至二零零九年間可能將機隊的空中巴士 A300-600 型貨機數目由八架增至九

架後，在該段期間的預計交易量而作出的。 

 

TCP合約 2007 2008 2009
(港幣千元)    
舊有的年度上限 33,367 40,000 33,700 
經修訂的年度上限 52,700 55,000 62,000 
    
LM合約 2007 2008 2009
(港幣千元)    
舊有的年度上限 13,400 13,400 4,125 
經修訂的年度上限 18,400 20,60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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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理由及好處 
交易為港機工程正常商業運作中的正常商業活動一部分，且預期交易將為港機

工程的收益及盈利率增長帶來貢獻。 

 

 

公司的關連交易 

華民航空乃港機工程的關連人士，因華民航空為國泰航空的聯繫人，而國泰航

空則為港機工程的主要股東。為此根據上市規則，修訂 TCP 合約及 LM 合約的

年度上限構成公司一項關連交易。 

 
 
上市規則的遵守 

由於按上市規則第 14.07 條所界定的適用百分比率，TCP 合約及 LM 合約經修

訂年度上限的總計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年度内，每年超逾

0.1% 但少於 2.5%，因此修訂年度上限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 章的公告及申報

規定。 

 
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7-41 條規定的持續責任，在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後或超逾年度上限或當 TCP 合約或 LM 合約的條款有重大修訂時，將

重新遵守有關的上市規則。 

 
 
董事局的意見 

董事局(包括獨立非常務董事)確認修訂 TCP 合約及 LM 合約的年度上限，乃按

照公司一般正常商業運作過程進行，其條款乃正常商業條款，且屬公平合理，

並符合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 

 
 
董事 

於本公告所載日期，公司的在任董事如下： 

 
常務董事：白紀圖(主席)、陳炳傑、彭勵志、紀必信、馬海文、沙舒雅； 

非常務董事：郭鵬、簡柏基、何祖英、容漢新、湯彥麟；及 

獨立非常務董事：羅安達、李德信、林光宇、梁國權及唐子樑；及 

代董事：米高嘉道理爵士（唐子樑的代董事） 

 
 
釋義 
 
「華民航空」 

 

香港華民航空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乃營運貨機服

務。 

 

「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乃營運定期航班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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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 

「港機工程」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乃為商用飛機

提供大修與維修服務。 

 

「董事局」 

 

公司董事局。 

「LM 合約」 

 

港機工程與華民航空訂立日期為二零零四年九月九

日的外勤維修合約。 

 

「上市規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TCP 合約」 

 

港機工程與華民航空訂立日期為二零零四年九月九

日的全責維護全套服務合約。 

 

「交易」 

 

LM 合約及 TCP 合約預期進行的持續關連交易。 

 

 

承董事局命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傅溢鴻 

 

香港，二零零七年二月十四日 

 

(請參閱本公告於信報刊登的版本。) 


